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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獨⽴董事？和外部董事哪裡不⼀樣？

⽂:于恩庭（認證法律⼈） ‧ 公司‧企業‧法⼈ ‧ 2023-03-31

本⽂

董事，是由⼀家公司的股東們選出組成董事會[1]，負責執⾏或監督公司業務的⼀群⼈[2]，此外還需定期向股
東們報告或就特別事項取得股東會許可[3]。

⼀、什麼是「獨⽴董事」？

爲了進⼀步強化董事會監督公司的效能，主管機關參考各國實務與⽴法例，⾃2005年底起陸續三讀通過相關
法規[4]，正式引進獨⽴董事制度。獨⽴董事的設置條件和應具備資格如下：

（⼀）每間公司都要有獨⽴董事嗎？要有幾⼈？

儘管主管機關認定應該設置獨⽴董事的公司範圍逐年擴張，但法律並沒有要求每間公司都要設獨⽴董事[5]，尤
其多數未於股票市場掛牌上市的中⼩型企業是不⽤設置獨⽴董事的。

⽬前只要求實收資本額和獲利能⼒有⼀定規模以上的上市櫃、或已登錄興櫃、或經營特定業務的公司要設獨⽴
董事，依據⾦管會2018年公告的最新函釋[6]，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股票的⾦融控股公司、銀⾏、票券⾦融公
司、保險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綜合證券商及上市（櫃）期貨商，還有不屬於⾦融業的所有上市（櫃）、
興櫃公司，才必須設置獨⽴董事；⼈數不得少於2⼈，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的1∕5，並要明訂在公司章程中。
如果依法應設置獨⽴董事卻沒有合法設置，公司可能⾯臨最⾼新臺幣480萬元的罰鍰，且如果沒有在主管機關
限定期限內改善，還可能受到按次累罰[7]。

（⼆）誰可以當獨⽴董事？

並不是任何⼈都可以擔任獨⽴董事，獨⽴董事應具備的資格，要從「專業性」與「獨⽴性」兩層⾯來看[8]：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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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誰可以當獨⽴董事？
資料來源：于恩庭 / 繪圖：Yen



1. 專業性[9]

獨⽴董事應具備以下任⼀種專業條件，並具有5年⼯作經驗：

（1）特定領域⼤專講師以上

包括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的公私⽴⼤專院校講師以上⼈員。

（2）通過國考的特定專⾨技術⼈員

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經國家考試及格領有證書的專⾨職業及技術⼈
員。

（3）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的⼯作經驗。

2. 獨⽴性

獨⽴董事在執⾏公司業務範圍內應該保持獨⽴性，不可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的利害關係。具體來說，是在選任
前2年以及任職期間內，不可以有公開發⾏公司獨⽴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3條第1項列舉的任⼀項⾝分
或情事[10]，例如：

（1）不可是公司或關係企業的受僱員⼯、董事或監察⼈，也不可以是前述⼈員的配偶、近親親屬等；

（2）本⼈、配偶、未成年⼦⼥等不可以持有公司已發⾏股份總數超過1％、也不可以是持股前10名的⾃然⼈
股東；

（3）不可在與公司關係緊密的家族公司或特定公司擔任職位，或持股占⼀定⽐例；

（4）不可曾為公司及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服務，或收取⼀定⾦額以上的報酬⽽提供專業服務。

3. 其他禁⽌擔任獨⽴董事的原因

即使具有專業性和獨⽴性，如果有以下法律規定的情事，仍禁⽌擔任獨⽴董事[11]：

（1）有公司法第30條任⼀款規範的情形[12]，例如曾受貪污罪有罪判決尚未執⾏完畢、破產宣告後尚未復權
等；

（2）以政府、法⼈股東⾝分，或以政府、法⼈股東代表⼈的⾝分當選獨⽴董事。

⼆、我國法律⽬前沒有「外部董事」



外部董事顧名思義，就是公司「外部」的董事。美國公司法中，依董事是否兼任公司職位，區分「內部」（有
兼任）與「外部」（無兼任）董事。內部董事負責執⾏公司業務；外部董事則負責監督公司經營[13]。

我國公司法實務上，在主管機關尚未頒布獨⽴董事資格標準的規範前，因國內企業⼤多為家族⾊彩濃厚的中⼩
型企業，董事會成員多半由位居公司要職或家族親近的⼈⼠擔任，為了平衡各⽅利益，主管機關曾於個案公司
申請上市時，要求公司增聘「與原董事會成員無關係者」擔任董事，稱為「外部董事」[14]。但這只是過去的
個案，外部董事的概念並未正式納⼊我國⽴法規範，且外部性的定義在我國也沒有明確⼀致的準則。在相關法
規明定「獨⽴董事」的資格、設置條件之後，現⾏法律上已不再使⽤「外部董事」這個詞。

三、獨⽴董事和外部董事的不同

從法條規範對獨⽴董事的限制條件可以發現：獨⽴董事除了需具有⼀定專業程度，從⾃⾝到近親的持股⽐例、
職務範圍與職掌、或是與公司本⾝、公司緊密合作對象的遠近利益關係……等，都須納⼊考量，以確保⼀定程
度的獨⽴判斷能⼒，發揮中⽴監督公司運⾏的效能。此外更需依法定程序提名、選任[15]，以確保資格條件經
過公司董事會審查與股東會票選。

綜合⽐較以上法規關於獨⽴董事的種種內容，外部董事只是過去在個案中符合未兼任公司職務、或與原董事會
成員無關的外部⼈⼠就可以擔任，這種較寬鬆條件與獨⽴董事的資格條件⼤不相同。尤其是在確保不因個⼈相
關利益⽽動搖的獨⽴性條件⽅⾯，更可以看出獨⽴董事嚴格的限制。

註腳
   公司法192條第1項：「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由股東會就有⾏為能⼒之⼈選任之。」[1]

   公司法第202條：「公司業務之執⾏，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
之。」

[2]

   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董事為⾃⼰或他⼈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為之重
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3]

   總統華總⼀義字第10700042151號令（2018/4/25）：「茲修正證券交易法第⼗四條之⼆及第⼀百七⼗
⼋條條⽂，公布之。」

[4]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第1項：「已依本法發⾏股票之公司，得依章程規定設置獨⽴董事。但主管機關應
視公司規模、股東結構、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要求其設置獨⽴董事，⼈數不得少於⼆⼈，且不得少
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5]

   ⾦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號令（2018/12/19）：「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條之⼆規定，已依本法發⾏
股票之⾦融控股公司、銀⾏、票券⾦融公司、保險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綜合證券商、上市（櫃）期
貨商及⾮屬⾦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於章程規定設置獨⽴董事；⾮屬⾦融業之興櫃公司，應⾃中華⺠
國⼀百零九年⼀⽉⼀⽇起於章程規定設置獨⽴董事。前開應設置獨⽴董事者，獨⽴董事⼈數不得少於⼆⼈
，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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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交易法第178條第1項第2款：「有下列情事之⼀者，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違反第⼗四條第三項、第⼗四條之⼀第⼀
項、第三項、第⼗四條之⼆第⼀項、第三項、第六項、第⼗四條之三、第⼗四條之五第⼀項、第⼆項、第
⼆⼗⼀條之⼀第五項、第⼆⼗五條第⼀項、第⼆項、第四項、第三⼗⼀條第⼀項、第三⼗六條第五項、第
七項、第四⼗⼀條、第四⼗三條之⼀第⼀項、第四⼗三條之四第⼀項、第四⼗三條之六第五項⾄第七項規
定、第⼀百六⼗五條之⼀或第⼀百六⼗五條之⼆準⽤第⼗四條第三項、第三⼗⼀條第⼀項、第三⼗六條第
五項、第四⼗三條之四第⼀項；或違反第⼀百六⼗五條之⼀準⽤第⼗四條之⼀第⼀項、第三項、第⼗四條
之⼆第⼀項、第三項、第六項、第⼗四條之三、第⼗四條之五第⼀項、第⼆項、第⼆⼗五條第⼀項、第⼆
項、第四項、第三⼗六條第七項、第四⼗⼀條、第四⼗三條之⼀第⼀項、第四⼗三條之六第五項⾄第七項
規定。」

[7]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第2項：「獨⽴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其持股及兼職應予限制，且於執⾏業務範圍
內應保持獨⽴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獨⽴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性
之認定、提名⽅式及其他應遵⾏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8]

   公開發⾏公司獨⽴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2條第1項：「公開發⾏公司之獨⽴董事，應取得下列專
業資格條件之⼀，並具備五年以上⼯作經驗：
⼀、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專院校講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專⾨職業及技術⼈員
。
三、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作經驗。」

[9]

   公開發⾏公司獨⽴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3條第1項：「公開發⾏公司之獨⽴董事於執⾏業務範圍
內應保持其獨⽴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應於選任前⼆年及任職期間無下列情事之⼀：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
三、本⼈及其配偶、未成年⼦⼥或以他⼈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股份總數百分之⼀以上或持股前⼗名之⾃然
⼈股東。
四、第⼀款之經理⼈或前⼆款所列⼈員之配偶、⼆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親親屬。
五、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七條第⼀項或第⼆項指派
代表⼈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之法⼈股東之董事、監察⼈或受僱⼈。
六、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控制，他公司之董事、監察⼈或受僱
⼈。
七、公司與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或配偶，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
）、監察⼈（監事）或受僱⼈。
⼋、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監事）、經理⼈或持股百分之
五以上股東。
九、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年取得報酬累計⾦額逾新臺幣五⼗萬元之商務、法務、財務、會
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董事（理事）、監察⼈（監事）
、經理⼈及其配偶。但依本法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
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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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董事，獨⽴董事，外部董事，獨董，公司治理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第4項：「有下列情事之⼀者，不得充任獨⽴董事，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有公司法第三⼗條各款情事之⼀。
⼆、依公司法第⼆⼗七條規定以政府、法⼈或其代表⼈當選。
三、違反依第⼆項所定獨⽴董事之資格。」

[11]

   公司法第30條：「有下列情事之⼀者，不得充經理⼈，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緩刑期
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
、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年。
三、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未逾⼆年。
四、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五、使⽤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六、無⾏為能⼒或限制⾏為能⼒。
七、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12]

   劉連煜（2010），〈現⾏上市上櫃公司獨⽴董事制度之檢討暨改進⽅案——從實證⾯出發〉，《政⼤法
學評論》，第114期，⾴61。

[13]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n.d.），〈3. 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設置獨⽴董事制度及相關規範問答〉，第
2題，《問答集》。

[14]

   公開發⾏公司獨⽴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條。[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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